臺北市文山區木柵國民小學103學年度
兒少保護、家庭暴力(含目睹家庭暴力)、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
教育宣導活動實施計畫
1、 活動依據：

(一)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7條。
(二)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7及第8條。
(三)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2條。
(四)家庭暴力防治法第59及第60條。
(五)依教育部103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辦理。
(六)依臺北市103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辦理。
2、 活動目的：

(一)使教師均具有兒童少年保護觀念，有效預防家暴及性侵害等事件的發生。

(二)強化教師兒少保護執行通報及輔導工作，並建立相關輔導措施。
(三)提升學生對家庭暴力、性侵害性騷擾及兒童少年保護等概念的認知，並學習懂得自我保護。
(四)辦理相關教育宣導，使教師、家長及社區熟稔通報及後續處遇流程，並加強持續追蹤及關懷等措施。
(五)教師透過設計或融入教學活動及實施，讓學生與家中成員分享兒童少年保護、防治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等相關資訊，促進親子溝通與和諧觀念；並提升通報率與防治工作之成效。

3、 實施對象：

本校教師、學生及家長。
4、 實施日期：

103年8月1日至104年7月31日
5、 實施方式：

(一)辦理教師研習：
    1.由校長擔任校內兒童少年保護、家庭暴力、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教育研習講座，利用週三下午或教師晨會時間進行教育宣導。

    2.利用週三下午進修時間或寒暑假期間安排相關專業研習。

(二)規劃教學課程：

    1.將「兒童少年保護、家庭暴力、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教育」相關議題融入領域課程，結合生活中的事件，利用相關影音資源或教學媒材來進行教學。

    2.教師針對「兒童少年保護、家庭暴力、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教育」相關議題自行設計教學活動並實施。

(三)辦理宣導活動：

    1.利用網路、跑馬燈等進行相關議題文字教育宣導。

    2.利用學校川堂的電視牆定期播放相關教育宣導影片(如小愛的畫本等)。

    3.利用兒童朝會結合中心德目或社會事件進行相關宣導活動。

    4.結合網絡體系及社會資源辦理教育宣導活動。

    5.結合學校大型活動(如學校日、兒童節慶祝活動、感恩日活動等)共同辦理文宣或闖關等教育宣導活動。

    6.辦理相關文藝競賽活動。

6、 實施地點：

各班教室、活動中心三樓、活動中心音樂廳及大操場等。
7、 預期效益：

(一)使教師了解兒童及少年相關法令及政策，具有兒童少年保護觀念，有效預防家暴及性侵害事件之發生。
(二)使教師了解兒少保護執行通報及輔導工作及相關輔導措施。
(三)提升學生對家庭暴力、性侵害性騷擾及兒童少年保護等概念的認知，並學習懂得自我保護。
8、 經費：
本項活動經費由校內相關預算項下支應。
9、 本計畫呈請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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